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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岛市人才住房分配综合评分表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得分 备注

人才类

别指标

专技类人才

正高职称 90

申 请

人 同

时 符

合 多

种 条

件的，

按 分

值 最

高 项

评分，

不 累

计 计

算。

副高职称 72

中级职称 60

学历类人才

博士/毕业学年在校博士 67

硕士/毕业学年在校硕士 57

本科/毕业学年在校全日制本科 50

专科/毕业学年全日制专科 45

技能类人才

首席技师、特级技师 90

高级技师 64

技师 53

高级工 48

高级管理人

才（以纳税

额为准）

近三年个人所得税（仅含单位计缴工资、薪金

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项目）年度平均纳税总额

12万元及以上人员
70

近三年个人所得税（仅含单位计缴工资、薪金

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项目）年度平均纳税总额

8 万元-12 万元人员
64

近三年个人所得税（仅含单位计缴工资、薪金

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项目）年度平均纳税总额

4 万元-8 万元人员
60

创业类人才

作为第一大股东或法人代表所创办企业一次

性投资额（本人）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并

年缴纳税额在 30 万元以上或企业聘用本市员

工 30人以上人员

72

作为第一大股东或法人代表所创办企业一次

性投资额（本人）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并

年缴纳税额在 10 万元以上或企业聘用本市员

工 10人以上人员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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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得分 备注

人才

辅助性

指标

社保缴纳

时长
在青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时长，每月 0.1 分

最高

10 分

人才加

分指标

配偶情况
配偶在青工作的按照配偶的人才类别指标得

分×5.55%计算

最高不

超过 5

分

户籍情况 已在青岛市落户的 5

高层次人才

加分

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的A类人才 80

多项

不累

计

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的B类人才 60

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的C类人才 40

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的D类人才 20

青岛市名师名校长、首席技师及“青岛市首席

技师”称号获得者
10

其他加分

入选青岛“未来之星”工程人才计划并获得培

养经费的人才（“金种子”人才计划除外）
10

入选青岛“未来之星”工程中“金种子”人才

计划并获得培养经费的人才
5

不累

计计

分
全球 TOP200 高校、自然指数前 100 名高校、

科研院所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及以上毕

业生
1

5

持有博士后证书的人才 5

注：1.仅按照学历人才申报且所申报学历符合以上情况的加分。

2.分数高者优先。分值相同的按照在青缴纳社保时长排序，时间长者

优先；社保缴纳时长相同的，按照配偶加分分值排序；配偶加分分值相同

的，按照年龄排序，年龄大者优先。



— 3 —

附件 2

青岛市人才住房申请材料清单

一、身份和户籍材料

申请人及其配偶身份证件；非本市户籍申请人提供在青岛市

有效的《山东省居住证》；港澳台同胞提供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

通行证》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或《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》；

外籍人才提供护照和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或《外国人永久居留证》。

二、婚姻材料

在青岛市外结婚登记的已婚申请人需提供结婚证件；有离异

经历的申请人还需补充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法院生效司

法文书等；单身申请人提供单身或未婚声明（系统提供模板下载）。

三、人才类别材料

（一）以学历类人才申报的，需先通过“青岛人社·学历汇”

信息采集平台对学历进行确认；

（二）以专技类人才申报的，提供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和职

称评审机构网站上的证书查询截图；不能提供证书查询截图的，

需上传《职称评审表》或公布文件。取得《青岛市关于明确部分

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（青人社字〔2020〕

78号）》规定的与中级及以上职称对应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，

需提供相应等级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，2017 年以

前取得的需同时提供《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登记表》或《执（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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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资格考试登记表》；

（三）以技能人才申报的，提供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或山东省技能人才评价工

作网验证的高级工（三级）及以上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；

（四）以高级管理人才申报的，提供近三年（分配公告发布

前 36 个月）个税缴纳记录（申报项目仅含单位计缴工资、薪金

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）；如在青工作不满三年，应补充提供原工

作地近三年个税缴纳记录；

（五）投资创业人才提供本人作为第一大股东或企业法人代

表（近一年发生变更的除外）所创办企业的股东出资证明，以及

本市税务机关出具的上年度企业纳税完税凭证或本市户籍员工

花名册。

四、工作关系材料

（一）在青全职工作人才需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（聘

用）合同等工作关系证明，其中人力资源机构派遣制人员需同时

提供与人力资源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实际用工单位出具的

工作证明；

（二）毕业学年在校大学生需提供与在青用人单位签订的就

业协议，其中与人力资源机构签订就业协议的，应补充提供实际

用工单位出具的证明；

（三）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需提供合作协议和个税缴纳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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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等证明。

五、配偶加分材料

配偶工作在青岛且符合人才类别要求的，还需提供其人才类

别相关证明材料（同第三项内容）以及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（聘

用）合同。

六、高层次人才材料

（一）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人才如未办理《青

岛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》的可提供《山东惠才卡》；

（二）青岛市名师名校长、“青岛市首席技师”称号获得者

需提供青岛市政府或相应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印发的公布文件

或证书。

七、《青岛市人才住房项目申请表》

相关信息填报完成，系统自动生成《青岛市人才住房项目

申请表》，申请人和用人单位需签字盖章后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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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青岛市人才享受住房优惠面积标准

人 才 类 别
住房建筑面积

标准（m²）

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的 A 类人才。 180

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的 B 类人才。 140

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规定的 C 类和 D 类人才；青

岛市名师名校长；正高职称人员；企业特级技师。
120

博士；副高职称人员；高级技师；作为第一大股东或法人

代表来青创办企业一次性投资额（本人）在 300 万元人民

币以上，并年缴税额在 30万元以上或企业聘用本市员工

30人以上人员；近三年个人所得税年度平均纳税总额 12

万元及以上人员；“青岛市首席技师”称号获得者。

90

硕士；中级职称人员；技师；近三年个人所得税年度平均

纳税总额 4 万元-12 万元人员。
75

本科毕业生；作为第一大股东或法人代表来青创办企业一

次性投资额（本人）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并年缴税额

在 10万元以上或企业聘用本市员工 10人以上人员。

65

专科毕业生；高级工。 55


